附件1

关于开展柳州市人才分类认定的通知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共柳州市委员会 柳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柳州市关于加强人才支撑推动高质量构建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柳发〔2026〕1号）文件精神（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为做好人才分类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人才认定范围、类别和条件

（一）认定范围

1.全职引进到柳州市本级、各城区及柳东新区、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的企事业单位（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才。

2.全职引进到上汽通用五菱、柳工集团（含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柳钢集团（含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柳汽、广西汽车集团（含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鱼峰集团（含广西鱼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国控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柳控股企业、柳州华锡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科技大学，以及上述单位在柳登记注册和在柳参加社会保险的下属子公司工作的人才。

3.经“一事一议”审核通过后，在为我市带来重大经济社会效益或带动现代化工业体系发展的重点单位工作，并符合认定条件的人才。
4.符合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参考目录（2023年）的人才，可比照认定为我市对应层次人才。

5.对于行业内业绩成果突出，但不能参照《人才分类标准》直接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可采取行业主管部门推荐、评审认定和“一事一议”等方式进行认定。
6.我市拟引进和非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拟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预认定保留资格1年，待全职来柳工作后再确认）。

（二）认定类别

根据《若干措施》认定为我市A-H类人才。

（三）认定条件

申请认定的人才应具备《若干措施》的《人才分类标准》规定的标准和以下基本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2.有较好的身体素质，能坚持创新创业创造工作；

3.E类及以上人才引进时应不超过55周岁（特别优秀的来柳创业人才可适当放宽条件），F类及以下人才引进时应不超过50周岁。

二、人才认定程序

人才分类认定采取线上办理的方式进行，申请人需事先在手机上安装“龙城市民云APP”，注册并实名认证后登录“智慧人才”服务平台办理。
（一）个人步骤

申请人在“智慧人才”服务平台上的“人才认定”—“在线认定”服务事项按要求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填报完成后提交申请。申报信息将推送至用人单位审核。

（二）用人单位步骤

用人单位初审，符合条件的在本单位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通过审核并上传公示证明材料。申报信息按以下路径推送至对应的审核部门审核：

1.上汽通用五菱、柳工集团（含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柳钢集团（含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柳汽、广西汽车集团（含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鱼峰集团（含广西鱼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科技大学的申报信息推送至柳州市人才服务和人事培训考试中心（以下简称“市人才中心”）审核；

2.市直属国有企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申报信息推送至主管部门审核；

3.市本级事业单位的申报信息推送至主管部门审核；

4.除上述单位外，其他单位的申报信息推送至单位所在城区（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
（三）审核部门步骤

各审核部门对本单位主管或辖区内的申报信息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提交市人才中心办理。

（四）市人才中心收到各审核部门报来的人才认定申报信息后，根据申报类别区分办理：

1.F类及以下的根据审核部门的核定情况，市人才中心进行审核、根据审核结果予以公示。

2.E类、D类的由人才分类认定审核小组审核同意后，市人才中心根据评审结果予以公示。

3.C类及以上的由人才分类认定审核小组审核同意后，将审核结果提交至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审定后由市人才中心予以公示。

公示无异议的，予以认定。

审核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国资委。

三、申报人才认定所需材料

（一）申报C类及以上人才需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如身份证、护照（外籍人才提供）或通行证（港澳台户籍人才提供）。

2.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1份；自主创业的人才，需提交由本人担任法人代表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1份；
3.申请人毕业证、学位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在国外获得的外籍人才，其学位（学历）应经我驻外使、领馆或由申请人获得学位（学历）所在国驻华使、领馆或我国学历认证机构认证。

4.具备相应人才类别资格条件的其他依据材料，如任职证明、职称证书、荣誉证书或批文、立项文件等。

5.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6.首次办理人才认定的用人单位，需在自治区一体化平台注册并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企业提供）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事业单位提供）。

（二）申报D类及以下的人才需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如身份证、护照（外籍人才提供）或通行证（港澳台户籍人才提供）。

2.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1份；自主创业的人才，需提交由本人担任法人代表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1份；
3.申请人毕业证、学位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在国外获得的外籍人才，其学位（学历）应经我驻外使、领馆或由申请人获得学位（学历）所在国驻华使、领馆或我国学历认证机构认证。

4.社会保险在柳参保缴费证明（不含以灵活就业方式参保缴费）
5.具备相应人才类别资格条件的其他依据材料，如任职证明、职称证书、荣誉证书或批文、立项文件等。

6.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7.首次办理人才认定的用人单位，需在自治区一体化平台注册并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企业提供）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事业单位提供）。
四、时限要求及其他

（一）申报时限

人才分类认定常年受理，C类及以上人才随时申报、随时审核；D类及以下人才集中申报、按月审核，用人单位每月10日前提交的认定申请，各审核部门应于当月20日前提交至市人才中心，用人单位每月10日以后提交的认定申请，顺延至次月审核。
（二）办理时限
1.F类及以下人才

市人才中心根据审核结果，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予以公示。

2.E类和D类人才

人才分类认定审核小组审核通过后，市人才中心根据审核结果于3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

3.C类及以上人才

人才分类认定审核小组审核通过后将结果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市人才中心根据审定结果于3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

提交审核的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公示时限为5个工作日。
（三）其他
1.A类、B类、C类人才为高端人才，E类及以上人才为高层次人才。
2.人才在完成人才类别认定后再取得更高的学历、职称、荣誉成果等，符合更高一级的人才分类标准，可进行重新认定。重新认定的人才，相关补助仍按首次引进柳州时所具备的条件享受。
3.人才分类标准中“权威机构世界大学排名前500位高校”包括QS世界大学排名（QS）、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U.S.News世界大学排名、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在人才引进时毕业院校进入权威机构世界大学排名前500位高校的符合认定条件。
4.《若干措施》的“柳州市企事业单位”属性按照控股股东及实际管理控制的归属界定。各城区及柳东新区、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应从股权构成等方面审核申报单位资质。
五、认定结果运用
人才完成人才分类认定后，可在柳州市“智慧人才”服务平台生成“龙城人才码”并享受相关权益和服务，符合条件的可以办理生活、“人才房票”补助等人才待遇。

六、管理和监督

（一）用人单位对本单位人员的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申请认定的，一经查实，取消人才认定资格，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二）用人单位应加强对本单位人才的管理，人才在职状态发生变化，需及时登录“智慧人才”服务平台—人才信息管理—在职状态，更新人才状态信息，同步向审核部门、市人才中心报备；各审核部门应加强与本行业、辖区内的人才联系，做好人才服务。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  月  日



